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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条例》（国务院令第385号）

第十八条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
后，应当进行审查；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
件、证明材料不齐全的，可以要求申请人
作出必要的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要
求作出补充或者说明的，视为撤销申请；
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需要查
证的，由法律援助机构向有关机关、单位
查证。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助
机构应当及时决定提供法律援助；对不符
合法律援助条件的，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
理由。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法律援助申请

后，应当进行审查。认为申请人
提交的证件、证明材料不齐全
的，可以要求申请人作出必要的
补充或者说明，申请人未按要求
作出补充或者说明的，视为撤销
申请。认为申请人提交的证件、
证明材料需要查证的，由法律援
助机构向有关机关、单位查证。
对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法律援
助机构应当及时决定提供法律援
助。对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
应当书面告知申请人理由。

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纪律处分：
1.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
提供法律援助，或者拒绝为符合
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
助的；
2.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
的；
3.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
4.侵占、私分、挪用法律援助经
费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的
财物，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退
还；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违法所
得，由司法行政部门予以没收；
侵占、私分、挪用法律援助经费
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追回，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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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援助条例》（国务院令第385号）

第二十四条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
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
组织人员在案件结案时，应当向法律援助
机构提交有关的法律文书副本或者复印件
以及结案报告等材料。法律援助机构收到
前款规定的结案材料后，应当向受指派办
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办理
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组织人员支付法律援
助办案补贴。法律援助办案补贴的标准由
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
门会同同级财政部门，根据当地经济发展
水平，参考法律援助机构办理各类法律援
助案件的平均成本等因素核定，并可以根
据需要调整。

受指派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律师

或者接受安排办理法律援助案件
的社会组织人员在案件结案时，
应当向法律援助机构提交有关的
法律文书副本或者复印件以及结
案报告等材料。
法律援助机构收到前款规定的结
案材料后，应当向受指派办理法
律援助案件的律师或者接受安排
办理法律援助案件的社会组织人
员支付法律援助办案补贴。

法律援助机构及其工作人员有下

列情形之一的，对直接负责的主
管人员以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
法给予纪律处分：
1.为不符合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
提供法律援助，或者拒绝为符合
法律援助条件的人员提供法律援
助的；
2.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财物
的；
3.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
4.侵占、私分、挪用法律援助经
费的。办理法律援助案件收取的
财物，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退
还；从事有偿法律服务的违法所
得，由司法行政部门予以没收；
侵占、私分、挪用法律援助经费
的，由司法行政部门责令追回，
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依法追
究刑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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